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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

点》的通知 

办字〔2017〕10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总局机关各司局、

直属单位： 

  《2017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

作要点》已经总局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工商总局办公厅 

2017年 6月 7日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 2017年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工商和市场监

管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总局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根据《2017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结合落实《“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确定 2017 年全国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要点如下： 

  一、持续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整治 

  （一）加大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治理力度。部署开展 2017网络市场监管专项

行动，推动联合检查，重点打击侵权假冒、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强

化网络交易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网络商品和服务经营者行为。发挥网络市场监

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监管执法联动和信用约束协同。（网监司及总局

网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持续开展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治理。针对农村市场侵权假冒易发多发

商品，从生产源头、流通渠道、消费终端多管齐下，突出节庆时段和重要农时，

加强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农村市场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净化农村市场环境。

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日常监管体系和经营者自律体系建

设，依法加农资市场监管，推动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市场司、商标局、竞

争执法局、消保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三）深入推进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重点针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突出进出口、重点专业市场、跨境电商等重点环节，围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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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加强部门执法协作，严厉打击跨境制售侵权假冒商品违法行为。加强对重

点产品生产企业、输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和大型专业市场的监管，强化涉外展会、

交易会的商标知识产权保护。（商标局、国际合作司、竞争执法局、市场司按职

责分工分别负责） 

  二、着力抓好打击侵权假冒重点工作的落实 

  （四）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加大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标专用

权保护力度，加强对老字号商标的注册保护。严厉打击网络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

为，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加强对地方商标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积

极推动商标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的有效应用。创新商标监管方式，将查处商标

侵权假冒行为的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加大失信惩戒力度。研究推进商标代理信用监管，

提高商标代理行业服务水平。（商标局、商评委、企业监管局、信息中心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五）坚决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修订实施《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明确

恶意注册行为的审理标准，进一步规范和做好商标审查审理工作。采取并案集中

审查、从严适用法律等措施，从严从快审理大规模恶意抢注商标案件，坚决遏制

违反诚信原则、恶意攀附他人商标声誉或占有公共资源等恶意商标抢注行为。（商

标局、商评委） 

  （六）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等为重点，加强对实体经营者网上经营、宣传的监督检查，实行网上网下相结

合的方式，查处网上销售假冒产品、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虚假宣传

等行为，坚决打击涉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协调查处重大仿冒侵权不正当竞争行

为。进一步加强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查处。（竞争执法局） 

  （七）进一步规范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专项执

法，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抽检，提高线上商品抽检比重。开展“2017年红盾质量

维权行动”，加大侵权案件查办力度，及时公布抽检结果，依法依规公示相关行

政处罚信息。（消保局） 

  （八）进一步加大成品油市场监管。深入落实成品油质量升级国家专项行动要

求，指导各地按照国五标准全面开展成品油质量抽检工作，组织中西部省级局开

展成品油质量专项抽检。积极开展对主要油品供应商行政指导工作，加大对销售

质量不合格油品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维护成品油市场秩序。（市场司） 

  （九）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加大广告监管执法力度，突出

查办重大违法案件。强化对互联网广告监管，加大对医药、保健食品等重点领域

广告执法力度，遏制虚假违法广告反弹。（广告司） 

  三、全面推进打击侵权假冒跨区域跨部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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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推广三大区域执法协作经验。深入推动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

打击侵权假冒区域合作，积累总结经验，及时向全国推广。加强工商系统内部各

业务条线的协同配合，强化与海关、质检等部门的执法协作。促进跨部门、跨区

域执法信息共享，建立健全联席会议、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等制度。

（商标局） 

  （十一）全面落实两法衔接。督促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参与打击侵权

假冒“两法衔接”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与应用，深化与司法机关衔接配合，加强信

息共享、案情通报，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商标局、竞争执法局、法规司、

信息中心） 

  （十二）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化手段，

创新监管方式，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逐步提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线索

的发现、收集、甄别、处置能力。（相关业务司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四、进一步夯实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机制建设 

  （十三）加强打击侵权假冒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工作。继续推动《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修订出台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制定工作。进一步健全行政

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探索细化量化行政裁量的标准。（法规司、竞争执法局、

消保局） 

  （十四）加强信用监管和联合惩治。加快完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继

续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企业监管局、信息中心） 

  五、积极推进打击侵权假冒社会共治 

  （十五）全面推进打击侵权假冒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加快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公

示制度规定和工作机制，以信息化手段完善和规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程序和

行为，实现工商机关打击侵权假冒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率 100%，提升信息公开

及时率和准确率。（企业监管局及相关业务司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十六）构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创新与行业协会、电商平台、中介组

织合作机制，加强与权利人企业的交流互动，发挥社会组织行业自律作用，注重

调动地方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能动性，推动形成打击侵

权假冒行为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相关业务司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十七）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打击侵权假冒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深入宣传工商、

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侵权假冒政策措施和工作进展成效，加强新媒体、新技术运用，

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曝光典型案例，结合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全

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等重要节点做好集中宣传。加强舆情监测，积极回应关切，为

深入推进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宣传中心及相关业务司局） 

  六、提升打击侵权假冒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十八）加强交流合作。加强多边体系下商标品牌对外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商标知识产权、商标品牌领域的交流合作，办好 2017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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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标金奖”评奖颁奖活动和 2017年世界地理标志大会。继续推进与主要国家和

地区商标领域的双边合作，积极推动与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商标领域合作。（国际合作司、商标局） 

  （十九）健全企业商标海外维权协调机制。探索建立中国企业商标海外维权信

息收集平台。进一步加大海外商标维权援助力度，利用多边双边会谈机制，适时

提出诉求，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商标注册与维权问题。（商标局、国际合作司） 

 

 

 

 

 

 

 

 

 

 

 

 

 

 

 

 

 

 

 

 

 

 

 

 

 

 

 

 

出所：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付け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総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www.saic.gov.cn/zw/wjfb/zjwj/201706/t20170615_266280.html 


